
清远市节约用水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促进节约用水，提高节水意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我市节约用水工作中有突出

贡献和成效的，可按照本办法给予奖励。因生产、生活用水

规模缩减或者转产等非节水因素节约用水的，不属于本办法

奖励范围。 

第三条  奖励资金来源为纳入清远市水利局预算管理

的节水专项资金。 

每年可以用于奖励的金额，根据年度节水专项资金收入

和支出项目安排情况，在年初预算中合理确定。 

按照最高标准计算所需奖励资金高于当年节约用水奖

励预算资金的，各奖项实际奖励金额根据二者的比例进行相

应核减。 

第四条  用水单位因日常节约用水管理措施得力,取

得显著节水效益,达到省级节水型企业、单位、居民小区标

准要求,通过相关申报、评审、核准程序,被评为广东省节水

型企业、节水型单位、节水型居民小区的,由清远市水利局

授予节水先进单位荣誉证书,给予规定数额奖金。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授予节水先进个人

奖: 



（一）在中水、再生水、雨水和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

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在研究、推广节约用水技术、工艺、设备、器具

等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 

（三）在节约用水宣传、管理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 

（四）举报或者制止严重浪费用水、擅自取水等行为，

且查证属实的； 

（五）在节约用水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六条  节约用水奖励按照下列标准发放： 

奖励标准如下： 

(一)节水先进单位奖（企业、居民小区）：按照 20000元

/个给予奖励; 

(二)节水先进个人奖：按照 2000元/人的标准给予奖励。 

清远市水利局每年 3月在官方网站发布当年节约用水奖

励申报通知。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均可按通

知所列时限向清远市水利局申报奖励。 

第七条 申报节水先进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节水奖励申报书,列明本单位经广东省主管部门公

布所获得的荣誉称号证书或认定文件、上一年度用水总量、

本单位节水管理制度或措施说明、本单位节水效果、本单位

节水管理先进事迹或经验。 

(二)上一年度水费单据复印。 

第八条 申报节水先进个人奖，需提供满足第五条中所

列任一条件的材料,包括做出突出贡献或成绩的文字说明材



料、实物、证书或批复文件复印件等。仅有文字说明材料的,

需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在文字材料上加盖公章。 

第九条  清远市水利局设立由政府代表和相关专家组

成的节约用水奖励评审委员会，负责研究和确定年度节约用

水奖励名额与标准，并根据申报主体提供的材料进行评审，

确定入选名单。 

第十条  评选方法和程序： 

（一）现场核实：清远市水利局组织人员对入选单位或

者个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现场核实，确定初步获奖名

单； 

（二）公示：清远市水利局将初步获奖名单在部门官方

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长为 15个工作日； 

（三）审定：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后，清远市

水利局对结果进行审定，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四）公布：清远市水利局将最终获奖名单在部门官方

网站进行公布； 

（五）领奖：清远市水利局通知获奖单位或者个人于指

定时间、地点领取荣誉证书。个人获奖的，奖金在发放荣誉

证书的同时予以发放；单位获奖的，奖金根据审计结果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的相关规定发放。 

第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弄虚作假，骗取节水奖励的，

由市水利局追回荣誉证书及奖金，并自荣誉证书及奖金追回

之日起 5 年内不再受理其奖励申报。 

单位或者个人有私采地下水等违法用水行为的，不得给



予节约用水奖励。 

已奖励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重复申报。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清远市水利局组织实施。执行中的

具体问题,由清远市水利局给予解释。 

第十三条 各县（市、区）水利局可以根据本办法制订

辖区节约用水奖励政策。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XX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有效期 X

年。 


